美术学院研究生特别奖励办法（2025年）

一、评定对象
全日制在读研究生
二、支撑材料时效
见当年通知。
三、奖励额度
从当年年底学院奖学金剩余额度开支，一分换取相应金额奖金，一年一议。
四、等级评定及分值计算
特别提醒：所有加分成果需录入研究生科研系统。以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的导出数据为依据，核对佐证材料。
（一）科研类
	类别
	科研成果
	分值
	备注

	论文类、参著参编类、专利类
	一类期刊
	40
	期刊名录和定级参照《杭州师范大学印发学术期刊定级指导意见（2022年版）的通知》。

	
	二类期刊
	20
	

	
	三类期刊
	10
	

	
	四类期刊
	8
	

	
	艺术创作类获奖或入展中国文联下属13家国家级专业协会主办的展演
	20
	不包括13家国家级专业协会下属分会主办的展演。

	说明：
【1】限负责人（除导师外的第一学生负责人）申报。
【2】录用通知在评选各类奖学金时只作参考不折算分数，评选优秀毕业生时减半计算。
【3】作者第一署名单位须为杭州师范大学。
[bookmark: _GoBack]【4】在一类、二类期刊发表的美术、设计类作品，1个彩页视同1篇同级别学术论文，半个彩页视同1篇降一级学术论文；1个黑白页视同0.5篇同级别学术论文，半个黑白页视同0.5篇降一级学术论文。同一人同一期刊同一年度最多算2篇。

	类别
	科研成果
	分值
	备注

	展览、艺术类比赛
	全国美展、进京展（美术：五年一届，书法：四年一届）
	入选全国美展50
入选进京展100
	

	
	教育部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展览或比赛
	一等20；二等18；三等15；入展、入选10
	

	
	省部级展览、评奖及国家级专业协会主办单项展或专题展
	30
	

	说明：
【1】各级别名录参照《杭州师范大学艺术类成果认定指导意见》；
【2】同一作品多次获奖，就最高分值计算；
【3】合作入展的，限负责人（除导师外的第一学生负责人）申报。

	学科竞赛类
	一类竞赛
	国家级
	一等60；二等30；三等10；优秀（鼓励）奖8
	1.各类竞赛名录参照《杭州师范大学竞赛参赛项目一览表》；
2.同一作品参赛获奖的，就最高分值计算；
3.非官方的国家级比赛，未经省赛选拔而获奖的，按省级获奖加分。
4.分值参考《杭州师范大学教学科研人才业绩计分暂行办法》(杭师大人〔2021〕5 号)

	
	
	省级
	一等20；二等10；
	

	
	“挑战杯”
	国家级
	特等80；一等40；二等20；三等10
	

	
	
	省级
	特等40；一等20；二等10；三等5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国家级
	金奖120；银奖80；铜奖40
	

	
	
	省级
	金40；银20；铜10；
	

	说明：
【1】非本研究方向的相关成果，按原档次分数的60%折算计入；非本一级学科内的相关成果，按原档次分数的30%折算计入；若为学科竞赛或教育系统（教育部、各高等院校）举办的竞赛，则100%计算分数。
【2】限负责人（除导师外的第一学生负责人）申报。

	类别
	科研成果
	分值
	备注

	课题、项目类（可以参照业绩文件教师I和II类项目中所获积分）
	国家级课题
	80
	1.限负责人（除导师外的第一学生负责人）申报；
2.以结题证书署名（排名）为准；
3.分值参考学校教工第四轮聘期业绩要求对应分值。

	
	部级课题
	50
	

	
	省级课题
	30
	

	
	市厅级课题
	10
	


（二）综合荣誉类
	类别
	项目
	分值
	备注

	集体
	国家级荣誉称号
	60
	先进班集体、先进团支部、五四红旗团支部、等综合类评先评优荣誉称号，由负责人申报

	
	省级荣誉称号
	40
	

	
	市厅级荣誉称号
	20
	

	个人
	国家级荣誉称号
	60
	研究生党员标兵、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等综合类评先评优荣誉称号。

	
	省级荣誉称号
	40
	

	
	市厅级荣誉称号
	20
	


（三）组织建设类
	类别
	项目
	分值
	备注

	集体
	班级、团支部、研会等研究生组织获评校级荣誉
	15
	由负责人申报

	
	寝室获评校级荣誉
	5
	



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最终解释权归杭师大美术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所有。


杭师大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评优评奖工作领导组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